2024年防震减灾专项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意见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11〕27号）和《昆明市防震减灾局关于转发州（市）防震减灾工作年度考核办法的通知》文件要求，开展呈贡区防震减灾工作。

防震减灾专项工作经费，用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维护管理。

（二）项目绩效目标。

防震减灾专项工作经费2024年财政年初预算3万元，资金到位3万元，实际支出3万元，资金用于辖区5个地震应急避难场所12台应急供水和直饮点设施维保的管护。省级拨付0.25万元，实际支出0.25万元，资金用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至市防震减灾监测中心10M数据专线服务费。我局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意见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11〕27号）和相关项目资金管理等文件规定，项目建设资金实行专人、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工程实施和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按照上级批复，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的范围使用。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按照与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呈贡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管护项目合同》，对辖区5个地震应急避难场所12台应急供水和直饮点设施维保的管护（云南师范大学呈贡区校区2台、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2台、昆明医科大学2台、云南中医药大学3台、洛龙公园3台），我局定期或不定期对管护情况进行检查，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和督促落实。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2024年防震减灾专项经费预算3万元，实际支出3万元，省级拨付0.25万元，实际支出0.25万元，支付率100%。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控制投资，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资金支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政治、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25年2月27日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2025年3月5日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6日至3月20日，各事业单位及各科室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进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工作。3月21日局评价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评价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进行核实、分析，对基本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于3月27日前上报2024年各单位整体支出绩效、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防震减灾专项经费预算3万元，实际支出3万元，省级拨付0.25万元，实际支出0.25万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按照与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呈贡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管护项目合同》，按合同约定付款方式完成资金支付。按照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签订《昆明市呈贡区防震减灾局数据专线业务服务协议》，按合同约定完成资金支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我局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意见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11〕27号）和相关项目资金管理等文件规定，项目建设资金实行专人、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工程实施和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按照上级批复，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的范围使用。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按照与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呈贡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管护项目合同》，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5个地震应急避难场所12台应急供水和直饮设施进行管护。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与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呈贡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管护项目合同》，公司每月报送12台“售后服务反馈单”（含水质检查、滤芯更换、机器卫生清洁消毒等），我局定期或不定期对管护情况进行检查，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和督促落实。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防震减灾专项经费预算经费控制，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相关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基本有效，确保了项目的费用支出符合相关项目管理制度规定要求。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按照与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呈贡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管护项目合同》，按合同约定付款方式完成资金支付。

（2）项目完成质量。

云南绿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12台应急供水和直饮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故障维修管养，日常巡查中发现应急供水设施及直饮点耗材有损坏及时进行更换，并做好巡查检修保洁记录，保证应急供水及直饮水点设施能够正常使用。我局按照检查考核体系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及考核，按合同约定做好资金管理。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完成12台应急供水和直饮设施的日常维护、故障维修管养、巡查检修保洁记录，我局定期不定期进行管护监督检查，应急供水和直饮设施运行良好。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认真贯彻落实省地震局、市防震减灾局和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落实，全力做好地震应急准备工作。夯实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配套设施和悉知基础，扎实做好地震灾害风险防范工作，努力提高防震减灾公共服务水平，做细做实服务保障工作，提高群众应对地震的自救互救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局充分履行职责职能，严格按财经法规及制度使用和管理资金，整体支出情况较好。一是按照《呈贡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和直饮水设施管护项目合同》，严格管理使用资金的支付，加强场所设施日常管理，保障设施正常运转。二是结合普法强基、“5.12”全国防灾减灾日、9月17日至23日“全国科普日”、“10.13”国际减灾日等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加大对应急避难场所的宣传，扩大人民群众对场所的功能和位置悉知。三是加大对元旦、春节、清明、劳动节、端午、中秋、国庆假期应急避难场所的监督检查。
项目自评得分95分。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无。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无。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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